
  

 

本文件可通过此页 QR 二维码快速读取；粮农组织采用 QR 码旨在尽量减轻环境影响

并倡导以更为环保的方式开展交流。其他文件可访问：www.fao.org。 

  
 

C 2013/3 号文件－《2014－17 年中期计划》及 

《2014－1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情况说明之六－2013 年 6 月 

减少职工费用增量的备选方案（不包括增效措施）  

摘要：应理事会要求，本文件就下列情况予以说明：通过联合国大会、国际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粮农组织领导机构以及粮农组织总干事行动，对职工福利和

待遇进行调整的权限，以及减少职工费用增量的备选方案。粮农组织职工的大多

数福利和待遇是以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做法为依据，粮农组织领导机构和总干事都

无权进行调整。只有与联大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行有效对话，并积极参与

其目前对职工薪资待遇方案进行的全面审查，方可对相关方案进行重大调整。  

1. 理事会 2013 年 4 月会议期间“要求秘书处确定减少职工费用增量的备选方

案”。1本情况说明所指的职工费用包括下列内容：薪资、养恤金、教育津贴、待

遇旅行、医疗保险，以及粮农组织职工（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人员）享有的其他

津贴。2另有情况说明文件将对通过增效措施减少职工费用予以阐释。  

I. 对职工福利和待遇进行调整的权限 

2.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职工福利和待遇大都以联大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建议所批准的联合国共同制度薪资和津贴方案为依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

这方面的两项关键条文包括：  

 第 10 条 

委员会应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有关下列内容的建议：  

a) 决定职工服务条件的主要原则； 

b) 专业人员和更高职类工作人员薪金等级和任职地点差价调整数； 

c) 由联合国大会决定的职工津贴和福利；3
 

d) 职工薪给税。  

第 11 条 

委员会应确立：  

a) 运用服务条件确定原则的办法；  

                         
1 文件 CL 146/报告，第 9n)段。  
2 文件 C 2013/3《中期行动计划》 /《工作计划和预算》，第 292－296 段，以及情况说明之一，第 13－16

段与表 4。  
3 例如家属津贴和对专业人员及更高职类人员的语言奖励、教育津贴、回国休假、回国补助金和解雇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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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津贴和福利（不含养恤金）及第 109(c)条规定的内容、待遇条件及差

旅标准；  

c) 为运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而对任职地点作出的分类。  

3. 此外，根据《章程》第 12 条规定，委员会应为一般服务人员及当地招聘的

其他类别职工的薪级表确立相关事实。  

4. 下表列出了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所提供的各项福利和待遇、所适用的

职工类别，以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粮农组织领导机构与粮农

组织总干事对这些福利和待遇进行调整的权限、作用和资格。  

5. 粮农组织职工的大多数福利和待遇是以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做法为依据，粮

农组织领导机构和总干事都无权进行调整。只有与联大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进行有效对话，包括积极参与第二部分所述的全面审查，方可对相关方案进行重

大调整。 

II. 减少职工费用增量的机会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进行的全面审查  

6.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正在对职工薪资待遇方案进行全面审查。4为此，国

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已明确了目前职工享有的所有待遇，并将其分为五类：  

a) 薪金、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和房租补贴；  

b) 家属相关的津贴（第一受赡养人、子女、第二受赡养人、教育津贴等）；  

c) 休假相关的待遇（年假、病假、产假、特别假期、官方节假日等）；  

d) 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赴任津贴、搬家费、危险津贴、休养康复津贴、流

动津贴等）； 

e) 离职相关的待遇（退休金、离职补偿金、回国补助金等）  

7. 联合国大会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行全面审查的决定，并要求委

员会牢记联合国共同制度下各机构的财务状况，及其吸引优秀职工的能力。联合

国大会同时要求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就全面审查的进展、初步结论和涉及行政

方面的内容于 2013 年和 2014 年第四季度分别进行汇报。全面审查的最终结论和

建议将尽快提交联合国大会，最晚不迟于 2015 年第四季度。 

8. 鉴于审查工作的规模，委员会提议通过分阶段的方式来进行：  

i) 第 1 阶段（2013 年第二季度）：审查当前的薪资待遇体系，包括考察

薪金比额表及其构成（如级别设定 /单身薪率或有受扶养人的薪率 /应

                         
4 ICSC/76/R.3－对共同制度薪资待遇进行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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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养恤金报酬等），同时明确薪资待遇各构成要素间的关系，以及问

题/改进方向。 

ii) 第 2 阶段（2013 年第三季度）：考察其他组织的薪资待遇，了解这

些组织如何应对第 1 阶段中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方向。  

iii) 第 3 阶段（2014 年）：提出对薪资待遇构成要素进行修订的提案，

并酌情考虑最佳做法或其他替代性方法，以解决发现的问题。  

iv) 第 4 阶段（2015 年）：基于整体性方针完成审查。  

9. 很明显，审查工作完成越早，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出、经联合国大

会批准的建议措施就越能得到迅速采纳。因此，只有联合国大会成员主动发挥领

导作用，并承诺及时采用联合国全系统范围的措施，才能让粮农组织和其他联合

国机构的职工费用增量实现结构性下降。  

属于总干事权限范围内的措施 

10. 如附表所示，职工费用中有部分内容属于粮农组织权限范围。总干事已针对

这些项目采取措施减少职工费用，比如调整房租补贴和限制公务差旅的酒店开销

等。其他项目也在接受审查，以确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减少职工费用增量的可能性。 

11. 2013 年初，涉及房租补贴计划的条款进行了修订。从长期来看，预计因从严

控制补贴获取资格，房租补贴系统的总费用将会减低，但是幅度可能较小。举例来

说，补贴资格标准排中除了此前在任职地点居住，以及在任职地点拥有足够房产

的新录用职工。对于因不可抗力而需获得房租补贴的资格条件也变得更为严格。 

12. 同时，对于在罗马任职职员的合理房租水平上限也进行了审查。职工房租

水平上限不再参考职工级别，而是依职工的家庭人数确定。这一调整符合联合国

共同制度下其他总部任职地点的做法，能确保房租补贴计划更好地履行其宗旨，

即根据职工经认定的受赡养人人数而非其级别，为需要更大住房的职工提供更多

财政支持。 

13. 本组织也采取措施控制并削减公务差旅费用，以落实 2012－13 年间削减公

务差旅数量的既定目标，并促进实现 2014－15 年间规划的 1 000 万美元增效节支

目标5；部分措施可能通过调整职工的旅行待遇实现节约。比如，现在 D1 及以上职

类的每日生活津贴固定采用标准费率，而不再使用过去应付的较高费率。同时，公

务舱旅行规定也进行了调整，令较高职类职工的待遇向所有职工的标准待遇看齐。 

14. 在社会保障方面，尤其是医疗保险的问题，将由财委于 2013 年第四季度例

会全面审查旨在改善粮农组织财政健康、流动资金和储备金情况的相关提案时予

                         
5 第 C 143/3 号文件，第 40 段和第 C 2013/3 号文件，第 2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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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议。6目前正在对现有保险计划和相关合同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审查。尤其要指

出的是，秘书处正牵头理顺与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计划外部供应商的合同。但

是，根据法定要求，总干事需和其他总部在罗马的机构以及职工代表团体合作，

方可在上述领域内取得结果。因而相关对话也正在紧密推进。  

15.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负责规定获得搬家和运输津贴的资格和运量限制，

但是总干事有权决定具体的实施事项，包括以发放一次性津贴替代组织运输。过

去对这项内容的审查结果并未显示这种调整方式能削减费用，但是鉴于其他机构

采用了支付一次性津贴的做法，因而将开展一项成本效益分析，以从财政和行政

的角度来确定对部分福利采用一次性支付的做法是否有利。  

16.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决定年假的积存率，而总干事有权决定年假计划实

施办法。粮农组织可以通过将积存年假付款上限从目前的 60 天减为 30 天来实现

节约。这一事项也将参考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的做法予以审查。  

17. 对临时辅助人员库内辅助人员的使用方向限制为 6 个月以内（而非目前的

11 个月）、规定期限的临时性工作任务，可让粮农组织免于支付养恤金的义务，突

出人员库应有的临时性质，并因而可能以此来削减费用。需评估这一调整对工作

质量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为经筛选合格的临时辅助人员库候选人建立一个名

册，管理人员直接从中录用初级职位职工，能够大幅简化初级职位的招录流程。 

18. 减少职员费用的工作对于粮农组织的支出实现更为均衡的分配十分关键。

总干事致力于推进这项工作取得成果，而成员国的决定，尤其是根据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审查结果所做的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  

 

 

                         
6 CL 146/报告，第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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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待遇 

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 
职责 

福利/ 

待遇 
对应职工类别 

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 

粮农组织 

领导机构 
粮农组织总干事 

薪金和有关津贴 

薪金比额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建议比额 批准专业人员

比额 

必须颁布 必须实施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经

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工资比额。 

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 

专业人员 规定各任职地点的水平 - - 必须实施有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发布的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房租补贴 专业人员 规定大多数条件和金额 - - 必须实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的条

件。有权决定合理住房的内容，如按照职级

或家庭人数确定补贴额度，以及确定罗马的

合理房租上限。 

语言津贴 一般服务人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 - 必须实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的津贴

费率。粮农组织对于专业人员不提供津贴。 

加班费和夜班 

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

务人员（加班费）、

一般服务人员（夜班

津贴）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有权

决定补偿办法（如采用补休假的方法）。 

特别职务补贴 

（面向需长期 

承担高于自身 

职级职责的职工，

属不计养恤金 

报酬）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赡养补助金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批准涉及专业

人员的部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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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待遇 

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 
职责 

福利/ 

待遇 
对应职工类别 

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 

粮农组织 

领导机构 
粮农组织总干事 

教育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职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规定。 

与职员出差、搬家和流动有关的待遇 

每日生活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就每日生活津贴提供指导 - - 按常规应遵循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的

费率，但可规定特别费率并通过谈判以减少

酒店住宿费用。 

流动及艰苦条件

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职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批准金额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规定。 

赴任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职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搬家和运输费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职员） 

规定大多数条件，以及重量和数量限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有权

决定实际实施方法，如用支付一次性补贴的

做法替代组织运输。 

休假 

年假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回国休假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职员） 

规定多数条件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规定。有权决定一次性支付事项。 

病假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有权

决定待遇享受办法。 

产假、陪产假、

收养假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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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待遇 

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 
职责 

福利/ 

待遇 
对应职工类别 

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 

粮农组织 

领导机构 
粮农组织总干事 

特别假期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有权

决定待遇享受办法（包括假期是否带薪）。 

官方节假日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天数（1 年 10 天）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离职付款 

积存年假的折算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以及可折算为收入的最高天数。 - - 必须遵循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但可

规定天数。 

离任回国补助金 专业人员 规定条件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规定。 

离职补偿金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规定。 

服务终结津贴 一般服务人员 规定条件（仅在罗马和维也纳适用）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程》未对这一问题进行

直接规定。但是，联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要求国

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行一次全系统的审查，并在

二十世界九十年代要求就各机构职工承担的费用进

行对比。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目前对薪资待遇方

案进行的审查不涉及医疗保险。 

背景信息请参阅

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一栏。 

联大近年来仅对

联合国内部的医

疗保险问题进行

讨论。 

批准通过

《工作计划

和预算》 

做出的财政

承诺。 

有权制定医疗保险计划，尽管当前的医保计

划也涵盖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

以及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

就医疗保险计划听取联合咨询委员会的建

议。委员会由上述三家机构，以及职工团体

和退休人员团体组成。 

因公死亡、受伤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章程》为对这一问题有直接规定，委员会也未对 仅审议联合国 批准通过 拥有制定计划的基本权限。粮农组织计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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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待遇 

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 
职责 

福利/ 

待遇 
对应职工类别 

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 

粮农组织 

领导机构 
粮农组织总干事 

或生病的补偿 人员 此进行审查。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目前对薪资待

遇方案进行的审查不涉及该事项。 

《职工守则》

中的联合国计

划。调整需向

联大报告。 

《工作计划

和预算》 

做出的财政

承诺。 

联合国《职工守则》附录 D 中的秘书处计

划为基础。建议共同制度统一联合国系统内

的相关规定。 

养恤金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和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养恤基金相关的具体条

件和待遇。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规定。 

 

 




